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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室、处、所、中心，各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重庆市法律援助条例》《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为进一步提升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规范法律援助案件指派工作，结合我区实际，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指派工作要求
（一）法律援助案件指派，是指荣昌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法律服务机构或者法律服务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行为。
（二）区司法局负责指导、监督本区域法律援助案件指派工作，区法律援助中心具体负责法律援助案件指派工作。案件指派应当以维护受援人合法利益为核心，综合考虑案情与服务对象，法律援助人员的资质、专业特长及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能力和水平，受援人意愿等因素，遵循公开公正、高效便捷、保证质量的原则。
（三）区法律援助中心应当依据法律援助人员专业特长、执业时间、执业经验等因素，建立民事、行政、刑事，农民工、新就业群体、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以及疑难复杂案件、重大社会影响案件等法律援助人员名录库。
（四）法律援助案件指派方式实行区法律援助中心选派和受援人自主选择相结合的原则。选派采用提级、专门、集中、轮候的指派模式。区法律援助中心应当根据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的人员数量、专业特长、执业经验等因素，合理指派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案件。
（五）采用提级、专门、集中、轮候的指派模式的，对疑难复杂案件、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可以报请市法律援助中心进行提级指派；对新就业群体、残疾人、未成年人、军人军属等需要法律援助人员具有专门知识、经过专业培训的案件可以进行专门指派；对农民工讨薪、交通事故、工伤赔偿、土地流转等办理流程标准化程度高、存在规模效益的案件可以进行集中指派；对日常性的其他各类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可以进行轮候指派。
（六）区信访办来函通知案件，存在矛盾纠纷激化隐患、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采用专门指派或集中指派的模式。
二、指派对象管理
（一）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拥护宪法，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品行良好；
2.持有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原则上满一年，上一年度考核合格；
3.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热心公益；
4.近一年内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均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过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或者行业处分；
5.近一年内司法部、市司法局抽查案件未出现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等级为不合格的。
（二）区法律援助中心建立的法律援助人员名录库名单应向社会公开，方便受援人自主选择。区法律援助中心应当加强动态监管，及时更新，实行优胜劣汰，优化法律援助人员队伍。
三、指派工作运用
（一）法律援助案件的指派，一般采用以下指派模式：
1.同一受援人的同一案件提供多个阶段（法院、公安、检察院、劳动仲裁机构等）法律援助的，可优先指派给同一法律援助人员；
2.受援人在法律援助人员名录库中选择法律援助人员的，一般应当根据受援人的意愿，将案件指派给其选定的法律援助人员；
3.当日值班人员接待的当事人，该当事人申请的法律援助案件可以指派给值班人员；
4.对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人，以及死刑复核案件的被告人，区法律援助中心收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通知后，应当指派具有三年以上刑事辩护经历的律师担任辩护人；
5.受援人为未成年人或女性，应优先指派熟悉未成年人、女性身心特点的法律援助人员办理； 
6.为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辩护时，原则上指派不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承办；
7.各村（社区）的法律援助案件，可以指派给该村（社区）法律顾问。
（二）法律援助案件指派应当规避以下利益冲突情形：
1.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或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的；
2.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理诉讼或者非诉讼业务，其近亲属是对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的；
3.在非诉讼业务中，除各方当事人共同委托外，同一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同时担任彼此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当事人的代理人的；
4.在委托关系终止后，同一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或同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同一案件后续审理或者处理中又接受对方当事人委托的。
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援助人员发现有利益冲突情形的，应当及时报告区法律援助中心。
（三）法律援助案件需要变更指派的情形：
 1.区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核实法律援助人员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变更指派：
（1）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受援人向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更换法律援助人员的；
（2）法律援助人员与该案件存在利益冲突的；
（3）法律援助人员因客观原因无法继续承办，请求区法律援助中心另行指派的。
2.受援人或法律援助人员申请更换法律援助人员的，区法律援助中心应在5日内决定是否更换； 
3.决定更换法律援助人员的，区法律援助中心应另行指派法律援助人员承办，在指派后的3日内将新的法律援助人员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告知受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函告办案机关，并通知原法律援助人员应在 3 日内与变更后的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案件材料移交手续。
（四）可以提高法律援助案件指派数量的情形：
1.司法部、市司法局抽查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优良率高的；
2.办案效果好、群众满意度高、结案及时认真的；
3.踊跃参与区法律援助中心组织的各项公益活动的；
4.积极接受疑难复杂案件、重大社会影响案件指派，并取得较好社会效果的。
区法律援助中心抓好贯彻落实，建立法律援助人员名录库，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各法律服务机构应畅通法律服务资源，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和人民群众满意度，确保指派工作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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